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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十五五”环境基准工作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

防范生态环境风险，有序推进国家环境基准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，全面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，以美丽中国建设为中

心，紧紧围绕实施分区域、差异化、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，

全方位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基准体系，为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生

态环境风险防控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主要目标是：到 2030 年，制度化、规范化国家环境基准工作格

局全面形成；国家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基本建立，一批环境基准

关键技术得以突破，一批国家环境基准正式发布；环境基准应用案

例更加丰富，环境基准工作进一步融入生态环境管理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健全地表水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

1. 保护水生态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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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水生物水质基准。制定金属/类金属（铅、铬、锌、锑、砷、

硒等）、有机物（硝基苯、全氟化合物、荧蒽、邻苯二甲酸酯、有

机磷酸酯和苯系物等）等保护淡水生物水质基准。编制高生物累积

性污染物、溶解氧地表水环境基准推导技术指南。研发轮虫、贝类

等淡水无脊椎动物毒性测试方法。升级“国家生态环境基准计算软

件 物种敏感度分布法”模型计算软件。

营养物水质基准。收集近 10 年重点湖区、重点湖泊营养物（总

氮、总磷等）监测数据，制定湖泊营养物水质基准。修订《湖泊营

养物基准制定技术指南》（HJ 838—2017），开发适用于我国水体

特征的营养物水质基准推导模型计算软件。

沉积物质量基准。制定受试物种筛选方法，提出沉积物基准推

导受试物种名录。收集我国主要河湖污染物相平衡分配系数和酸可

溶挥发性硫化物等参数，开展我国淡水沉积物质量基准推导方法比

较研究。

保护生物群落基准。阐明生物群落基准的科学内涵与外延，研

究淡水生物群落基准方法学，提出淡水生物群落基准推导技术框架。

2. 保护公众健康

饮水和淡水水产品摄入基准。编制人群暴露参数、污染物生物

累积参数及污染物毒性参数数据手册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污染物

参考剂量获取方法，研究 3~5 种污染物参考剂量及其饮水、淡水水

产品摄入基准。

（二）建立海洋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

1.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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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生物水质基准。制定金属/类金属（铜、铅、锌、砷等）保

护海洋生物水质基准。编制高生物累积性污染物海洋生物水质基准

推导技术指南和海水青鳉急慢性毒性测试方法标准。研发海水水质

参数校正模型和毒性效应预测模型。

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准。研发适用于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

准的水体分类分区技术。制定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准推导方法技

术指南和数据标准，在典型河口—近海连续体区域开展案例研究。

研究典型河口—近海连续体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和生态问题环境驱动

因子识别技术。

海洋沉积物质量基准。制定受试物种筛选方法，提出海洋沉积

物基准推导受试物种名录。研发 2~3 种海洋底栖生物毒性测试方法。

收集我国主要海洋污染物相平衡分配系数和酸可溶挥发性硫化物等

参数，开展我国海洋沉积物质量基准推导方法比较研究。

2. 保护公众健康

海产品摄入水质基准。建立不同海产品营养等级确定方法，划

分代表性本土海洋经济物种营养等级，筛选污染物生物累积及污染

物毒性效应数据，编制我国居民海产品摄入量参数手册。

（三）构建大气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

1. 保护公众健康

建立大气基准污染物筛选技术方法。明确大气环境基准污染物

筛选原则、程序、内容、方法和技术要求，编制大气环境基准污染

物筛选技术指南，提出大气环境基准污染物优先序清单。

研究大气环境基准推导关键技术。研制大气污染物综合科学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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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技术指南，以细颗粒物（PM2.5）、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、臭氧（O3）、

二氧化氮（NO2）、二氧化硫（SO2）和一氧化碳（CO）等 6 种环境空

气污染物基本项目为例，明确评估内容、评估程序和技术要求，基

于因果关系判断原则，评估污染物与健康影响研究的系统性、完整

性和有效性。研究大气环境基准应用场景，以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

大气污染物与健康效应为例，制定暴露—反应关系建立和基准推导

技术要求，开发相关模型和软件。

2. 保护生态功能

围绕保护植物、生态系统、生态服务功能、建筑材料和文物，

推动大气生态功能基准研究。梳理 6 种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

（PM2.5、PM10、O3、NO2、SO2和 CO）对植物/作物毒性，以及对建筑材

料、气候、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，编制科学进展评估报

告。以 O3为例，研究保护植物和材料的大气环境基准推导方法。

（四）研究土壤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

1. 建立土壤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框架

开展我国土壤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顶层设计研究，充分考虑

我国不同区域自然地理因素差异以及土壤功能需求，明确土壤环境

基准类别和表现形式。重点围绕保护陆生生态、保护农产品食用安

全、保护饮用水安全等不同保护目标的土壤环境基准，制定土壤环

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建设中长期路线图，编制体系建设方案。

2. 建立保护陆生生态的土壤环境基准推导方法

完善本土生物毒性测试方法标准，明确用于基准推导的关键微

生物和微生物主导的生态过程指标，规范基础数据收集、筛选和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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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化等关键技术要求，研制基准推导技术指南，开发基准推导模型

软件，开展基准推导案例研究，编制基准文件。

3. 研究土壤环境基准污染物筛选方法

基于公众健康、陆生生态等不同类别的保护目标，明确土壤环

境基准污染物筛选原则和优先关注污染物排序方法，为提出并动态

更新优先关注土壤环境基准污染物清单提供支持。

（五）完善国家环境基准基础数据库

毒性数据库。依据环境基准推导技术指南和相关数据标准规范

要求，结合优先关注基准污染物清单，收录涵盖污染物基础信息、

本土化受试物种信息、毒性实验信息、毒性效应数据、数据可靠性

与来源信息、生态关联性补充信息、基准应用与风险评估信息等数

据，为计算生物累积因子、确定污染物危害浓度等提供数据支撑。

暴露参数数据库。依据环境基准推导技术指南和相关数据标准

规范要求，收录涵盖人体特征参数、摄入量参数、人群行为活动模

式参数等数据，为估算环境总暴露量和暴露介质贡献比提供数据支

撑。

（六）推动环境基准实际应用

推动环境基准在环境差异化管控中的应用。进一步深化白洋淀

环境基准研究与应用试点工作，鼓励有条件、特色鲜明的地区（如

饮用水水源保护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重点湖库流域），以水生态环

境保护为重点，开展基准应用案例研究，构建差异化指标体系与管

理路径，为国家层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域、差异化、精准管控提供

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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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环境基准与生态环境管理业务融合。基于本土化环境基准

研究，提出基准向标准转化建议方案；在长江口、黄河口等重点河

口，开展基准服务于河口水质评价的研究与应用；在环境损害司法

鉴定中，发挥环境基准在基线水平确定中的技术支撑作用。

三、加强能力建设

（一）健全环境基准管理制度

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关于环境基准

的相关规定，修订《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国家生态

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章程（试行）》，健全基准制定、评估、发布

与动态更新等工作机制；研究构建环境基准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

化的政策体系，不断完善实践路径。

（二）推动环境基准基础研究

地表水方面，研究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、微塑料等典型新污染

物对不同类群水生生物的毒性效应机制；开展内分泌干扰物、抗生

素等保护淡水生物水质基准，以及淡水娱乐用水水质基准、感官水

质基准推导方法学研究；开展尖头藻、隐球藻等水华新型优势藻种

的监测、防控研究。

海洋方面，研究酚类等新污染物和物理因素（温度、噪声等）

对海洋生物发育繁殖的影响机制，以及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方法；

研究环境胁迫因子影响下的海洋生物群落关键指标筛选方法，以及

海洋生物群落基准推导方法。

大气方面，研究大气污染物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定量化评估方法，

构建基于多源数据与多模型协同的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估和预测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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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；研究抗生素、微塑料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污染物，以及

挥发性有机物等有毒有害污染物在人体的迁移特征、转化规律、危

害机制和毒性预测方法，建立污染物暴露—反应关系。

土壤方面，研究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、农产品食用安全的土壤

环境基准推导方法，加强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和累积效应研究；研究

水—土系统中污染物迁移与暴露过程，重点开展全氟和多氟烷基物

质、有机磷酸酯等新污染物的环境行为与危害特性研究；开展地下

水环境基准研究。

（三）打造环境基准专业队伍

增强污染物毒性测试能力。在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中南、

西南六大区域，各筛选至少 1 家区域本土物种驯养与测试实验室，

支撑生物毒性数据产出与基准研究。

加强专业队伍建设。依托重大科研平台组织实施重大科研项目，

培养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。结合科学进展和实践案例，编写环境基

准培训教材，定期组织生态环境系统环境基准业务培训，持续提升

专业业务能力。

鼓励学术交流与科普宣传。以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为

龙头，搭建多层次、多形式的学术交流平台，推动形成精品学术研

讨会。组建环境基准科学传播专家团队，广泛普及环境基准相关科

学知识。

四、强化组织实施

生态环境部负责本方案的组织实施，统筹推进环境基准工作，

指导地方因地制宜推进相关工作。各省（区、市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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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要高度重视环境基准工作，在重

大项目安排方面支持环境基准研究，探索环境基准与生态环境管理

有机结合的引领性举措，增强环境基准工作能力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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